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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峪关市2018年城市南区道路新建工程-附属工程施工二

标段（第三次）更正公告

本招标项目嘉峪关市 2018 年城市南区道路新建工程已由嘉峪关市发改委以嘉发

改投资发【2018】84 号文件批准实施，项目业主和招标单位为嘉峪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，建设资金来自市财政资金。由于本次招标内容的特殊性，投标人所投的智能交通信号

灯系统必须与嘉峪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管控平台实现无缝对接测试，因系统未对接完毕，

故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暂停招标。后经招标单位确定，本项目正常开标，现对招标公告、

招标文件中部分内容更正如下：

原招标公告中：

2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：

2.6 计划总工期：52 日历天。计划开竣工：2020 年 03 月 15 日--2020 年 05 月 05 日。

3.投标人资格要求

因本次招标内容的特殊性，投标人所投的智能交通信号灯系统必须与嘉峪关市公安局

交警支队管控平台实现无缝对接测试，并提供对接成功测试截图，加盖嘉峪关市公安局交

警支队鲜章证明（报名截止后，各投标单位联系招标人实施系统接入测试），无此证明视

为无效投标；

6.招标文件的递交

6.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：2019 年 12 月 19 日 09 时 00 分，请在此时间前送达。

投标文件递交地点： 嘉峪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第一开标室。

6.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
6.3 递交投标文件时，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必须携带法定代表人

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身份证到场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现更正为：

2.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：

2.6 计划总工期：52 日历天。计划开竣工：2020 年 06 月 15 日--2020 年 08 月 05 日。

3. 投标人资格要求

投标文件中书面承诺，承诺内容“我单位承诺，中标后所投的智能交通信号灯系统必

须与嘉峪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管控平台实现无缝对接，对接所产生的一切问题由我单位自

行解决，若不能成功接入嘉峪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现有信号灯管控平台，一切后果由投标

人自行承担。”无此承诺的投标文件视为无效投标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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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招标文件的递交

6.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：2020 年 6 月 2 日 09 时 00 分，请在此时间前送达。投

标文件递交地点： 嘉峪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第一开标室。

6.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
6.3 递交投标文件时，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必须携带法定代表人

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身份证到场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按照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为省级三级应急响应及《嘉峪关市新

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关于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通告（第 3 号）》的要求，

参与开标的企业法人或授权委托人来自疫情防控低风险区的，开标时须提供“健康出

行码”或健康证明；来自疫情防控中风险区的，开标时须提供健康证明或嘉峪关市的

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解除隔离告知书》；来自疫情防控高风险区的，开标时须提供嘉

峪关市的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解除隔离告知书》。

原招标文件中：第一章 招标公告

一、项目概况：

3.计划总工期：52 日历天。计划开竣工：2020 年 03 月 15 日--2020 年 05 月 05 日。

现更正为：

一、项目概况：

3.计划总工期：52 日历天。计划开竣工：2020 年 06 月 15 日--2020 年 08 月 05 日。

原招标文件中：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

2.2.1 投标人要求澄清招标文件的截止时间：2019 年 12 月 8 日 18 时 00 分

2.2.2 投标截止时间：2019 年 12 月 19 日 9 时 00 分

4.1.2 封套上写明

招标人地址：嘉峪关市迎宾西路 9号

招标人全称：嘉峪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招标项目名称（标段）：嘉峪关市 2018 年城市南区道路新建工程-附属工程施工

二标段

在 2019 年 12 月 19 日 09 时 00 分前不得开启

10.1 投标文件“电子投标文件遵照《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电子化

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甘建建[2011]623 号）进行编制。

未固化的文件视为不完整投标文件，开标时不予导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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